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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布的第80号令《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及GB/T 17924—2008《地理

标志产品标准通用要求》制定。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建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朝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建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辽宁省标准化研究院、朝阳市市场监督管理服务中心、

朝阳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翟晓东、文武、赵存术、李一峰、刘天云、张博乔、李昂、刘昭、冉祥宝。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朝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朝阳市双塔区新华路二段2号,0421-2800186）。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建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京沈路三段1号，

0421-7823031）、辽宁省标准化研究院（沈阳市和平区永安北路8号，024-2388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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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产品 建平苦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地理标志产品建平苦参的保护范围、自然环境、栽培生产、采收与加工、产品质量、

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贮存和运输。

本文件适用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依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批

准保护的建平苦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SB/T 11094 中药材仓储管理规范

SB/T 11182 中药材包装技术规范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年版）》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地理标志产品建平苦参 product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Jianping Sophora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内种植的干制而成的质量符合本文件的苦参。

4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

建平苦参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限于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2013年第15号批准的范围，

即辽宁省建平县现辖行政区域。

5 自然环境

年均日照时数为3005.6h，年均气温9.6℃，无霜期178d，大于等于10℃积温1683.8℃，年均降水量

491.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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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栽培生产

6.1 植物源

苦参：Sophora flavescens Ait，豆科槐属多年生亚灌木。

6.2 立地条件

产地范围内海拔高度450m～1150m，土壤类型为红壤沙土、褐土、棕壤，土层厚度≥30cm，有机质

含量0.8%～1.5%，土壤pH值6.5～8.9。

6.3 种植方式

6.3.1 种子直播

春、夏、秋播均可，以春播为主，春季播期为4月中旬至5月中旬，人工播种量45kg/hm
2
～60kg/hm

2
。

6.3.2 育苗移栽

做畦育苗，育苗田用种量450kg/hm
2
～525kg/hm

2
，移栽春、秋两季均可进行，秋栽于茎叶枯黄后进

行，春栽于萌芽前进行，移栽密度15万株/hm
2
～18万株/hm

2
。

6.4 田间管理

6.4.1 间苗定苗

种子直播，当苗高5cm～8cm时，按株距8cm～10cm进行间苗，当苗高10cm～15cm时进行定苗，发现

缺苗，用间下的幼苗补栽上，做到苗全苗齐。

6.4.2 中耕除草

苗期及时中耕除草、培土，保持田间无杂草，土壤疏松、湿润。

6.4.3 施肥

结合整地施腐熟的农家肥1m
3
/667m

2
～3m

3
/667m

2
，移栽后的次年7月份进行追肥，肥料使用应符合

NY/T 496 的规定。

6.4.4 灌溉

苦参出苗后，遇干旱气候有条件时要及时浇水，中耕保墒。雨季要注意排涝，防止积水烂根。

6.4.5 摘花

苦参于6月抽花薹时，除留种地外，要及时摘除花薹。

6.4.6 病虫害防治

按照“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采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

辅的方式，及时进行病虫害防治，使用化学防治时，农药选择应符合GB/T 8321的规定，农药使用应符

合NY/T 1276的规定。

7 采收与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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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采收

移栽2年后或直播3年后，待苦参地上部分全部枯死，于秋季9月末至10月初或翌年春季3月中下旬至

4月上旬采挖均可，挖出根后，除去根头和小支根，洗净干燥。

7.2 加工

7.2.1 自然晾干

将洗净鲜根摊薄层，自然晾干。

7.2.2 烘干

热风烘干，烘干温度在50℃～60℃，烘干至干品含水量降至20%～24%时，移至室外晾晒至完全干燥，

含水量不超过10%，干鲜比1:5～6。

8 产品质量

8.1 感官特性

应符合根长圆柱形，下部分枝，表面棕黄色至灰棕色，质硬，切面黄白色，具放射状纹理和裂隙。

气微，味极苦。

8.2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1要求。

表 1 理化指标

项目 苦参碱和氧化苦参碱总量 总灰分 水分

指标 ≥2% ≤6.5% ≤10.0%

8.3 卫生安全指标

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年版）》通则的规定。

8.4 净含量偏差

应符合JJF 1070的规定。

9 检验方法

9.1 色泽、形态、切面颜色、切面纹理和裂隙：将样品置于洁净的白瓷盘中目测。

9.2 气味：将样品置于洁净的白瓷盘中进行嗅觉试验。

9.3 苦参碱和氧化苦参碱总量测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版）》一部“苦参”项下的方

法测定。

9.4 总灰分测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版）》通则中 2302 中总灰分测定法。

9.5 水分测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版）》通则中 0832 第二法规定执行。

9.6 净含量检验：按 JJF 1070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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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检验规则

10.1 产品组批

同一生长期、同一采收期、同一产地、同一加工方法、包装的产品为同一批产品。

10.2 抽样方法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版）》四部通则0211规定方法执行。

10.3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包括感官特性等各项指标。

10.4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是对产品进行全面考核，即对本文件规定的全部要求进行检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进行

型式检验：

a) 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

b) 前后两次抽样检验结果差异较大；

c) 人为或自然因素使生产环境发生较大变化。

10.5 判定规则

本文件第 8 章规定的全部指标检验合格时，则判该批产品为合格。

11 标志、标签、包装、贮存和运输

11.1 标志：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生产者，可在其产品包装上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标志的使用应符合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相关管理办法。产品名称应按本文件规定的名称标注。

11.2 标签：内容应符合 SB/T 11182 的规定

11.3 包装：内容应符合 SB/T 11182 的规定。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要求。

11.4 贮存：应符合 SB/T 11094 的规定。

11.5 运输：运输工具、车辆应清洁、卫生、干燥，运输过程中应遮盖，防雨、防晒。不应与有毒、有

害、有腐蚀性、有异味的物品混装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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